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092號 

主旨:有關該處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遊覽車停放位置變更案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12年3月28日勢育字第

1123340566號函辦理。 

2. 該處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因腹地較小停車空間有限，為紓緩車潮故重新規

劃遊覽車停車位於第三停車場(八仙山林道2K處)，甲乙類遊覽車請遊客於遊

客中心下車後，停放至該停車場，即日起至112年5月31日為宣導期，6月1日

起正式實施。 

3. 該停車場設置有臨時廁所、休息空間及提供礦泉水，敬請配合，如有相關問

題歡迎洽詢八仙山遊客中心04-25951214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